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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天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赖天忠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董事傅兵忠因已辞去董事职务未出席审议本年度报告的董事会。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吴开亮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598-2265666 

传真 0598-2265177 

电子邮箱 yyh@fjwfyy.com 

公司网址 /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福建省三明市水南镇滨河南路-1-5 层 1-楼 3533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8,531,317.70 62,078,109.77 -5.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034,329.06 20,798,410.99 -18.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56 0.68 -17.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9.30% 66.5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6.39% 66.50%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02,840.00 5,134,755.62 -94.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64,081.93 -5,319,024.27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37,381.78 -3,352,656.7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7,442.99 2,085,388.64 -22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9.90% -22.6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1.43% -14.2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7 -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1,888,725 38.85% 0 11,888,725 38.8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469,000 8.07% 0 2,469,000 8.07% 

      董事、监事、高管 1,914,000 6.25% 0 1,914,000 6.25%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8,714,000 61.15% 0 18,714,000 61.1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8,714,000 61.15% 0 18,714,000 61.15%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0,602,725 - 0 30,602,725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福建万芳

生态农林

科技有限

公司 

21,183,000 0 21,183,000 69.2193% 18,714,000 2,469,000 

2 黄文灿 3,614,000 -300,000 3,314,000 10.8291% 0 3,314,000 

3 厦门汇升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929,000 0 1,929,000 6.3034% 0 1,929,000 

4 傅兵忠 1,914,000 0 1,914,000 6.2543% 0 1,914,000 



5 阮建民 1,340,000 0 1,340,000 4.3787% 0 1,340,000 

6 郭玉霞 0 300,000 300,000 0.9803% 0 300,000 

7 丁智晶 230,000 0 230,000 0.7516% 0 230,000 

8 程惠钦 201,818 0 201,818 0.6595% 0 201,818 

9 谷颂英 145,454 0 145,454 0.4753% 0 145,454 

10 胡金林 22,727 0 22,727 0.0743% 0 22,727 

合计 30,579,999 0 30,579,999 99.9258% 18,714,000 11,865,999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福建万芳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福建万芳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8689373690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建省将乐县水南镇滨河南路518号天源大酒店3号楼502、503室 

法定代表人：李源 

成立日期：2009年6月9日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药用植物和无公害水稻研发、种植、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执行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 号），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

施行日 2019 年 6 月 10 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2）执行修订后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 号），对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 2019 年 6

月 17 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

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3）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本公司 2019 年属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情形，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的变化，主要是执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

变化，在以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中反映。财会〔2019〕6 号中还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

票据”、“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列示。 

（4）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简称“原金融工具准

则”)。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

业务模式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

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以及未提用的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等。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

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

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

项出具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深表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的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开展年度审计过程中，公司各部门均给予积极

配合，但由于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陆续离职，公司存在离职人员相关业务信息和材料交接不完



整等问题，公司未能按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提供客户及供应商的审计资料，无法实施函证等审计程序或

回函率较低，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公司部分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三）针对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正在积极制定相关有效措施，

力争 2020 年消除上述事项及其不良影响，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